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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臺中市「點亮健康~青春 FUN頌讚」 

3對 3鬥球賽活動企劃書 

壹 、目的： 

一、提倡全民休閒運動風氣，培養青少年規律運動之良好習慣，鬥牛

鬥智鬥體力，並預防青少年偏差行為及被害事件發生。 

二、藉由舉辦此活動，提供青少年展現自我的舞臺，培養身心健全

發展，鼓勵青少年朋友多參與戶外正當休閒活動，增進人際關

係，激發勇於挑戰的精神，並於活動中灌輸反菸、反毒、反黑、

反霸凌、反詐騙、反飆車、反援交等觀念，預防青少年犯罪及

被害。 

三、擴大運動對象，鍛鍊強健體魄，養成健康生活之知能，增進家

庭關係與社區良好互動之聯結，培養運動生活化，提升國人身

心成長。 

貳、活動參與單位： 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臺中市體育處 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、財團法人台中樂成宮、 

臺中市體育總會籃球委員會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救國團臺中市團委會、臺中市南區體育會 

四、協辦單位：味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維他露基金會、僑泰高級中

學、臺中市少年輔導委員會、臺中市觀護協會、教育

部臺中市聯絡處、臺中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、救國

團南區團委會、救國團南屯區團委會、救國團西區團

委會 

参、活動時間及地點： 

105年 07月 03日(星期日)上午 9時 

僑泰高級中學(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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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參加對象：(共設置十組組別) 

  一、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國中學生組:本市凡對籃球運動有興趣之 

 青年朋友(採男、女組分開報名)。  

  二、家庭親子組、百歲組、老馬組、企業組別:設籍或工作在地位 

      於臺中市南區行政區內優先，如有名額另開放外區報名。 

伍、報名方式： 

一、即日起至 06月 26日(星期日)止，額滿即止。 

二、報名表請向各校學務處、臺中市團委會各終身教育中心索取 

    或逕上救國團臺中市團委會下載報名表，報名方式 

(一) E-MAIL報名:請 E-MAIL至 s980513@cyc.tw 

           連絡電話:04-22348291*26 

(二) 現場報名:臺中市團委會(臺中市北區力行路 262-1號) 

(三) 傳真報名:請先下載報名表，填表後傳真至 04-22332211 

(四) 網路報名：http://goo.gl/R2QBnY 

三、活動承辦人：邱先生。電話：04-22348291＃26 

    傳真：04-22332211     e-mail：s980513@cyc.tw 

 

陸、競賽分組： 

 

 

 

 

 

 

青少年組～國中學生，區分男、女兩組 

 

 社會、大專院校組～甲組及職業球員不得參加，其餘資格不限，區分男、女兩組                  
 

青年組～高中職學生，區分男、女兩組 

家庭親子組、百歲組、老馬組、企業組~設籍或工作在地位於臺中市南區行政區內 

       
罰球線定點投籃挑戰賽～甲組及職業球員不得參加，其餘資格不限 

http://goo.gl/R2QBnY
mailto:s980513@cyc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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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: 

    ※每人限報一隊，重複報名者經查獲以棄權論。 

   ※每隊最多限報 4人，一人為候補選手。 

   ※每分組若未達 10隊，大會得視情況保留或取消該分組之比賽。 

   ※定點投籃挑戰賽為現場報名，挑戰成功即獲精美紀念品一份。 

柒、宣導方式、場地規畫製作： 

    ★CIS 識別系統設計：特別為本活動設計專案識別系統，讓整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呈現出統一、專業、整齊的整體性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各種不同文宣品及會場佈置及各類識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證等等使用統一專案 LOGO。      

★宣傳廣告旗：活動前一天懸掛會場周圍道路，強化宣導效益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加強活動宣傳。 

★宣傳大海報：設計宣傳海報，全彩海報，透過分送臺中市高中職，

國中、市府所屬機關、教育局、青少年活動等各地

的公共場所，強化活動的宣傳效益，達到活動宣傳

的效果。 

★宣傳廣播及網站：活動前發布平面媒體新聞稿刊登訊息，請群健

有線以跑馬燈方式託播、並請中國廣播電臺及

臺中市救國團網站發布訊息，廣為宣傳活動訊

息加深民眾印象。 

★識別證：設計印製工作證、參賽證等。 

               ★休息區：活動服務臺、宣導攤位、貴賓休息、選手報到處、        

            選手休息、裁判休息及宣導攤位等。 

★標示牌：活動會場內，設置各類指示牌，便利參賽同學順利 

               完成比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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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比賽制度： 

   比賽採單淘汰制，總隊數以 420隊為上限，以先完成報名手續 

為優先，各組取前三名予以獎牌、獎金及紀念潮 T、第四名予以

獎牌、獎品及紀念潮 T。 

 玖、活動流程： 

時間 內容 備註 

08:20-09:00 報到 團體報到 

09:00-09:20 開幕典禮  

09:20-12:00 三對三籃球賽 使用大會籃

球比賽 

10:30 定點投籃挑戰賽 

(1) 預防青少年犯罪、少年法令等宣導 

   體驗區。 

(2) 青年志工招募區。 

(3) 青少年諮詢站(張老師基金會)。 

12:00-13:00 中場休息(午餐時間)  

13:00-14:30 三對三籃球賽 使用大會籃

球比賽 

14:30-15:00 頒獎典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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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比賽規定： 

一、比賽期間凡無故棄權者，或任意更改隊員名單，取消該隊比賽

資格，不得繼續參加比賽。  

二、若有抗議事件或不服裁判之判決者，均由大會審判委員判定之，

不得異議。 

三、冒名頂替或資格不符者，均判棄權，出賽時，需攜帶身分證件，

以備查驗（僅限身分證、學生證、駕照、護照或軍人補給證）

影印無效，全隊若有任何一員未攜帶者，則取消該隊參賽資

格。 

四、球員資格之申訴：對對方球員資格提出抗議，應於兩隊進行該

場次比賽前提出，被抗議球員須於十分鐘內提出有效證明，否

則取消該隊比賽資格，不得參加比賽，亦不受理其抗辯。 

五、各球員重複報名，並未能於賽程抽籤前確定其歸屬者，該球員

即以第一次實際出賽之代表球隊為其歸屬。若其以同名同姓為

提出抗辯，應自行向大會提出證明，否則大會得取消該隊參賽

資格。 

六、比賽進行中，如對裁判之判決若有異議，則應立即提出，否則

不予受理。 

七、各隊應以大會通知報到時間向大會報到，如逾出賽時間五分鐘

以上者，以棄權論；惟大會所列賽程之比賽時間仍以大會報告

為準；必要時大會得宣佈提前或延後比賽，請各隊隨時注意大

會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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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比賽規則： 

一、三對三籃球賽 

(一)每隊報名限四人參加比賽，其中一人為隊長，一人為候補選手。

比賽中球員除非因故受傷，否則不得替換，若受傷兩名選手則

以兩人比賽到終場結束，不足兩人時則宣判視同棄權，由對方

隊伍獲勝。  

(二)每場比賽時間為 8分鐘；若得分先達到 13分者為勝隊。  

(三)得分判定情況如下：投球中籃算兩分、三分球投籃區域球中籃

算三分。  

(四)若因球員有明顯受傷之情況下，經由裁判認定後提出暫停處理，

其暫停時間為一分鐘。  

(五)比賽開始時，球隊逾時五分鐘未到場或不足三人時，應判棄

權。  

(六)所有發球（不得超過五秒）均需由對方先觸球及雙足站於發球

線後開始比賽。發球時，球必須傳出，不得直接投籃，否則喪

失控球權。每次發球時，均由對方觸（摸）球，但觸（摸）球

時間不得超過兩秒鐘（若違犯規定先行警告，再犯則獲一次罰

球（一球），並繼續獲控球權）。 

(七)抄截獲球，投籃不進，而由防守球員搶得籃板球時，均需重回

三分線外方可進攻；未回三分線外而攻籃者，得分不算，並喪

失控球權。 

(八)比賽時間由裁判或場邊紀錄員以碼錶計時，除裁判暫停時間、

球員受傷、或裁決抗議等均需停錶外，其餘比賽時間不得停

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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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參賽球員需持有效身分證明文件，比賽前若發現或懷疑對方球

員資格有問題時，可請求裁判進行身分查核，若確實違反規定，

則取消參賽資格，一經判定即為終決，無任何上訴之規定。 

(十)比賽時間終了，若得分相同，則兩隊球員各罰一球，以定勝負；

若仍同分則兩隊派代表交互罰球，先領先一球者為勝隊。 

(十一)所有規則及指引均由裁判執行，所有不禮貌及缺乏運動精神

之行為，均可被判取消其參賽資格。 

(十二)天候指引：因天氣關係而不適宜大會比賽，大會保留以下安

排及判決權利。  

      1.延後、縮短比賽日期及時間。   

      2.更改賽制。   

      3.取消比賽。 

(十三)申訴處理：比賽過程中若有非規則性之問題需提出申訴時，

必須於賽後三十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，並繳交新臺幣五百

元保證金，若申訴經大會判定屬實，則退還保證金，否則予

以沒收。 

(十四)除以上所述規則外，其餘均依照國際籃協最新籃球規則執

行。 

(十五)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增補修定之，以臻公平、

完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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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罰球線定點投籃: 

     (一)比賽採個人報名，於罰球線定點投籃方式，由參加比賽者 

         於一分鐘內完成投籃動作。  

     (二)參加比賽者的資格、學籍依據大會競賽規程辦理。 

     (三)本競賽規則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增補修定之，以臻公平、 

         完善。 

拾貳、獎勵(獎學金) 

一、社會、大專院校男、女組 

        第一名：獎學金 6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二名：獎學金 3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三名：獎學金 2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四名：獎牌及獎品 

二、青年高中職男、女生組 

    第一名：獎學金 5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第二名：獎學金 3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第三名：獎學金 2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四名：獎牌及獎品 

三、青少年國中男、女生組 

第一名：獎學金 4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第二名：獎學金 3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第三名：獎學金 2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四名：獎牌、獎品及紀念潮 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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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家庭親子組(夫妻、父母或同一家庭，跨兩代以上親子關係 

        之親屬) 

        第一名：獎金 3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二名：獎金 2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三名：獎金 1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四名：獎牌、獎品及紀念潮 T 

    五、百歲組(男女不拘，任一選手至少滿 25歲(含)以上，下場三 

        人年齡總和須達百歲) 

        第一名：獎金 3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二名：獎金 2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三名：獎金 1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四名：獎牌、獎品及紀念潮 T 

    六、老馬組(男女不拘，任一選手至少滿 45歲(含)以上，下場三 

        人年齡總和須達 150歲) 

第一名：獎金 3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二名：獎金 2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三名：獎金 1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四名：獎牌、獎品及紀念潮 T 

    七、企業機關組(工作在地位於臺中市南區行政區內之企業機關) 

第一名：獎金 3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二名：獎金 2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三名：獎金 1,000元、獎牌及紀念潮 T 

        第四名：獎牌、獎品及紀念潮 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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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八、罰球線定點投籃挑戰賽 

        一分鐘內投進八球(含)以上者，贈送紀念品一份 

九、凡報名參加者，每名贈送紀念品一份。 

拾叁、其他 

 一、各組報名 10隊(含)以內，取消該組比賽。 

 二、各組報名 10隊至 15隊以內取前二名。 

 三、各組報名 15隊以上取前四名。 

拾肆、緊急應變計畫 

一、疏散計畫：針對活動的場地規畫緊急狀況的民眾疏散計畫，所

有參與執行的工作人員於活動前不斷演練，熟悉整

體的疏散計劃，於危機發生時，能充份配合警政單

位的指揮，安全疏導民眾離開。 

二、颱風替代方案：於活動前一天佈置前視當時的氣象、天候預

報告的狀況預判，呈請主辦單位決定活動是否

另擇期舉辦。 

拾伍、預期效果 

一、救國團以「我們為青年服務，青年會國家服務」為宗旨，針對

青年辦理各項公益性、教育性、服務性、健康性之活動。期望

藉由本次三對三籃球賽活動，更加強提昇臺中市區學生及社區

民眾運動風氣。 

二、參賽隊伍預計 420隊，每隊 4人，加上現場啦啦隊人員，預計

人數 2,500人以上。 
 


